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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老师被警方带走
元平，1981年出生于湖南益阳，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2003年进入佛山顺德北滘中学

担任语文教师；次年，阮芳也进入该校担任美术老师，二人相识相恋，随后结婚。在学校，元平是
师生公认的优秀老师，深受欢迎。

阮芳说，26日下午，丈夫在办公室被警方带走时，她并不知情。她在开会，后来学校一个领
导跑来告诉她，元平被警察带走了，她觉得应该没什么大事，没有进一步询问，而开会中间，给丈
夫发了短信及打电话，但均无回应。

开完会，当日晚上6点许，阮芳接到警方一个电话，通知她去北滘派出所。在那里，她看到了
元平，但二人没能说上话。当晚，元平被东莞警方押回东莞。

元平被东莞警方带走一事，目前在北滘中学尚未引起震动，很多师生尚不知情，只是隐约听
说，“元老师去东莞办事了”。

丈夫出事后，阮芳已为他向学校请假，并聘请律师。

所写内容来自阅读和想象
阮芳说，元平是一个典型的宅男，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夫妻二人每天都是过着三点一线的

生活。元平大学时代是一个公认的才子，思维灵活，就喜欢舞文弄墨，写小说，在校报发表很多
文章。工作后，元平喜欢阅读天涯论坛，也尝试发了一些帖子。

“我认为这个小说，完全不涉及色情，只是一个现实批判性质的小说。”阮芳说，丈夫洁身自
好，从没去过桑拿场所，身边也没有这样的朋友，所写内容完全是源自想象及阅读经验。要说有
生活基础，“那就是他看到过站街女”。

阮芳说，这部小说元平是 2009年 6月份开始写作的，一共花了近 4个月时间，原名《80年代
——睡在东莞》，一共155节，39万余字，在天涯论坛连载后，引起热捧，点击率很高，先后有10余
家出版社联系元平，要求出版此书。但书稿的一审二审都通过了，三审却始终无法通过。后来
天涯杂谈的版主建议元平更改个别敏感字眼，同时小说更名为《在东莞》。

阮芳说，丈夫今年考过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熟稔法律，心理素质良好，人格健全，绝对不会
触犯法律，传播淫秽色情文字等。

丈夫被抓后妻子曾要求删帖
元平与阮芳的孩子不足两岁，家中还有一个56岁的母亲，身体不好，老人尚不知儿子出事。

阮芳只是告诉婆婆，元平出东莞办事。
元平已在顺德买房，阮芳说，他们家境良好，丈夫写小说只是出于爱好，不是为了商业利益。
丈夫被带走后，阮芳一度听取律师建议，利用丈夫的账号登录，要求天涯论坛管理员删除

《在东莞》，昨天，她经过思索，认为此举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又要求管理员恢复原帖。
“好好照顾女儿！”这是元平被带走后，托警方捎给阮芳的唯一一句话。
顺德警方表示，东莞警方带走元平之前，与他们有过接触，手续齐全。
北滘中学彭校长表示自己还在外地出差，还不知道此事，返校后将过问此事。

东莞厚街警方：确实带走了小说作者
东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介绍，此前东莞市公安局网监部门已经关注到网络小说《在东莞》。

东莞市公安局宣传科 27日晚回应，对于 9月 26日厚街警方到顺德抓该书作者一事暂时还不知
情。据介绍，东莞镇街公安分局的一些行动，市局不一定会全部掌握。东莞所有镇街分局，甚至
基层派出所外出行动抓人，回执文书上落款都是“东莞市公安局”。

27日晚，东莞厚街警方表示，9月26日下午
他们确实到顺德北滘中学带回《在东莞》作者元
平。目前，元平因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已被东
莞警方刑事拘留。 本报综合报道

小说上网 警察上门
东莞警方刑拘网络小说《在东莞》作者
该书描写东莞桑拿行业，警方说涉嫌传播淫秽物品

“渭南书案”律师：事关创作自由需慎之又慎

元平（化名），广东顺德北滘（jiào）中学
高三语文教师。在网上，他有个名字叫“天
涯蓝药师”，这个网名因为描写东莞桑拿行

业的网络小说《在东莞》而小有名气，他的这部作品
单是在天涯“舞文弄墨”论坛点击就过200万。

9月26日，东莞警方从顺德北滘中学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带
走元平，目前他已经被刑事拘留。

他的妻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小说“完全不涉及色情，只是一
个现实批判性质的小说”，虽然小说描写东莞桑拿行业，但他本人从
没去过桑拿场所。

“如果是黄色小说，我们早删了”
天涯 ID：天涯蓝药师，注册于 2005 年 10 月 3 日。他的小说《80

后——睡在东莞》最早于2009年6月17日发表在天涯杂谈，2009年8
月9日，他因“杂谈敏感词多，让药师无法忍受”转而把小说改名《在东
莞》连载于天涯的文学板块“舞文弄墨”，迄今为止该小说的点击已经
超过了200万。

“蜘蛛1”是“舞文弄墨”的首席版主，他向南都记者介绍说，这部
小说描写的“东莞的城市生活，有揭秘桑拿行业和夜生活内幕的性
质”，小说“只能算三流，可能达不到出版要求，但写得很真实”。他认
为从有关部门的判断标准看，这小说也只能算文学作品而非色情出
版物。“《在东莞》是文学作品，不是黄色小说。小说有些黄，但都是很
文学的描写，如果拿电影来比喻，它不是A片，而是三级片。如果是
黄色小说，我们也早就删除了。”

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属淫秽物品
27日，针对东莞警方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刑拘网络小说《在东

莞》作者元平一事，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此前“渭南书案”中，周泽也是纪实文学《大迁徙》作者谢朝平的律师。

《在东莞》一文，一直以网络小说的形式在天涯等网站连载，是否
属于淫秽物品？

对此，周泽律师认为，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明确规定：“包含有色
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作为网络
小说，《在东莞》应视为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属于淫秽物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是否有艺术价值，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
题。因此，判断一件有色情内容的作品是否属于淫秽物品，需慎之又
慎，毕竟事关创作自由、言论出版自由。

最好由文学界去作出判断
“是否淫秽物品，应该交给文学艺术专家去判断，而不应该由警

察来判断。警方简单将一个作品认定为淫秽物品可能损害创作自
由。”周泽认为，如果其是小说，属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就不属
淫秽物品；即使小说内有一定写实成分，但作为小说，纪实作品仍然
属于文学作品范畴。

同时，周泽表示，传播淫秽物品罪本身属于故意犯罪，需要取决
于传播者对作品本身的认知，如果传播者根本不认为其传播的是淫
秽物品，就很难说其有故意，从而缺乏主观故意。

此外，小说虚构情节，是合理的。涉及具体地名和场所，如果不
实，最多是侵害名誉权的问题，不能以传播淫秽物品罪相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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